附件1. 线下夏令营营员单程来营交通补助标准

	出发地所在省份
	一次性补助标准（元）

	重庆
	100

	四川、贵州
	300

	陕西、甘肃、青海、山西、安徽、湖北、河南、云南
	600

	其它地区
	800



备注：1.营员需在活动期间表现良好，无违反纪律的情况。
2．活动前4天暨7月23日之前需保障全勤出席活动。
3.营员需提供来渝票据作为依据，7月17（含）日前已达到重庆的营员出发地算作重庆。无法提供票据的营员出发地算作重庆。
4.营员若后续拟录取为我院推免生，可凭7月27日（含）前的离营行程票据，申领单程离营交通补助，补助标准参照入营对应地域标准。无法提供票据的营员目的地算作重庆。
[bookmark: _GoBack]5.补助款项统一于当年 11 月拨付至营员预留银行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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